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采购管理制度
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 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形势，规范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采购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相关规定，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采购管理制度。
第二条 本单位实施的各类采购活动，需遵循以下原则：预算节约、公开透明、诚实信用，优先采购本国产品、节能产品，同等条件下就近采购，不得化整为零。
第三条 本制度适用于本单位常规工作开展中所涉及的物资采购、设备采购、各类服务（信息系统开发类、咨询服务类和设计制作类等）采购事宜。突发应急的货物（服务）采购可以经由本单位理事长确认进行临时处理。
第四条 负责采购的相关部门在采购前须提出采购申请，内容包括采购方式、采购项目的名称、采购预算、采购数量、资金来源、交货（工）时间、技术指标和服务要求。按程序报秘书长及理事长批准。
第五条 采购金额一次性达到1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采购应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采购。
第六条 采购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采购，负责采购的相关部门须制定采购方案，由综合管理部和相关部门组成采购工作小组，采用比价询价方式进行采购。
第七条 签订采购合同。采购合同由本单位秘书长签字并加盖公章。合同供应商应具有合法经营主体资质，信誉及服务等条件良好。采购合同应明确以下内容：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格、交货期限、付款条件及付款方式、验收交货方式及地点、违约责任等，还需提供对方的账户名称、账号、开户行等信息。
第八条 支付采购资金及验收。采购款一般分两次拨付，根据实际情况，首付比例可在20%—80%。支付尾款时需根据协议验收。合同履行过程中遇有特殊问题影响合同正常履行，应签订补充合同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采购货物（或服务）到本单位或指定地点后，由负责采购的相关部门负责验收。
第九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。
第十条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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